
 

附 件 1 
 

2023年 9月 4日 至 2025年 12月 31日  
「 補 充 勞 工 優 化 計 劃 」  

申 請 和 獲 批 宗 數 及 輸 入 的 勞 工 人 數 ：  
按 行 業 劃 分 的 分 項 數 字  

 

行 業 @  申 請 宗 數 * 
申 請 輸 入 的  

勞 工 人 數 * 
獲 批 宗 數 * 

獲 批 輸 入 的  

勞 工 人 數 * 

1. 漁 農 業  758 3 731 761 3 184 

2. 製 造 業  2 155 15 315 1 520 9 533 

3. 建 造 業 +  0 27 26 372 

4. 進 出 口 貿 易 及 批 發 業  1 724 7 110 1 076 4 100 

(i) 進 出 口 貿 易 業  (931) (3 456) (541) (1 737) 

(ii) 批 發 業   (793) (3 654) (535) (2 363) 

5. 零 售 、 住 宿 及  
膳 食 服 務 業  

11 075 81 121 7 677 50 551 

(i) 零 售 業  (2 102) (13 004) (1 315) (7 540) 

(ii) 住 宿 服 務 業  (243) (3 200) (185) (2 362) 

(iii) 餐 飲 服 務 業  (8 730) (64 917) (6 177) (40 649) 

6. 運 輸 、 倉 庫 、 資 訊 及   
通 訊 業  

967 7 867 602 4 157 

7. 金 融 、 保 險 、 地 產 、   
專 業 及 商 用 服 務 業  

2 269 16 946 1 128 6 975 

8. 公 共 行 政 、 社 會 及  
個 人 服 務 業  

3 583 39 399 2 199 17 323 

總 數  22 531 171 516 14 989 96 195 

@ 經 核 實 僱 主 提 交 的 資 料 後 ， 申 請 所 屬 的 行 業 或 會 作 調 整 。  

* 勞 工 處 自 2023年 9月 4日 起 推 行「 補 充 勞 工 優 化 計 劃 」，接 獲 的 申 請 或 於 2025年

12月 31日 後 完 成 審 理，因 此 獲 批 輸 入 的 勞 工 人 數 只 反 映 同 期 部 分 申 請 的 結 果。 

+  包 括 於 「 建 造 業 輸 入 勞 工 計 劃 」 推 出 前 在 「 補 充 勞 工 計 劃 」 下 提 交 的 申 請 。  


